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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编办函 E2⒆0〕 45号

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浙江省民政厅所属浙江省残疾人

福利保障指导中心等 6家事业单位

机构编制规定的通知

省民政厅党组:

你厅所属的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等 6家事业单

位机构编制规定已经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,现

予印发。

附件:1。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2。 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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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4.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5: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6.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会办公室

(此件公开发布 )

黝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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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

机构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为浙江省民政

厅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,机构规格为正处级。

第三条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贯彻落实党中

央和省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

强党的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 :

(一 )指导全省残疾人权益保护。

(二 )参与拟订残疾人集中就业扶持政策,承担残疾人

福利保障制度实施的辅助工作。

(三 )承担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税收的辅助工作。

(四 )研究宣传残疾人福利工作相关政策。

(五 )完成浙江省民政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事业编制 9

名。设主任 1名 ,副主任 1名 。

第五条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所需经费由省

财政全额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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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党组织要认真

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,全面推进

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 ,

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,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,不断提高党的

建设质量,发扬党内民主,加强党内监督,坚持党要管党、

从严治党,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

系群众的优势,服务人才成长,促进事业发展。

第七条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干部工作由

浙江省民政厅统一管理。浙江省残疾人福利保障指导中心负

责资产财务和业务运行等事宜,不得承担行政职能,不得从

事经营活动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,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⒛⒛年 1月 ⒛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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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,制定本规定。 ˉ

第二条 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、浙江省区划地名档案馆

整合组建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。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

心为浙江省民政厅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,机构规格为正处

级,挂浙江省民政厅信 J惑 中心牌子。

第三条 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 :

(一 )开展民政事业发展战略、民政政策理论和实务研

究,提供决策建议。

(二 )承担全省民政系统信 J息 化相关技术支撑工作。承

担厅机关信J憝 化运行、维护和服务工作。

(三 )开展民政研究领域与高校、科研机构等的交流与

合作。

(四 )承担全省区划、地名、界线、民政综合文书等资

料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保管和开发利用。

(五 )完成浙江省民政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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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事业编制 14名 。设主

任 1名 ,副 主任 2名 。

第五条 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全

额补助。

第六条 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,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,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,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,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,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,发扬党内民主,加强党内监督,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,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,服务人才成长,促进事业发展。

第七条 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的干部工作由浙江

省民政厅统一管理。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负责资产财

务和业务运行等事宜,不得承担行政职能,不得从事经营

活动。

第八条 原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、浙江省区划地名档案

馆的机构编制事项不再有效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,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⒛⒛年 1月 ⒛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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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第-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,制定本规定。 ~
第二条 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浙江省民政厅所属
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,机构规格为正处级。

第三条 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 :

(一 )承担全省性社会组织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、年

检年报的相关事务性工作。

(二 )开展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有关政策咨询和查询服务。

(三 )协助开展全省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服务。

(四 )承担浙江省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的日常工作。

(五 )开展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宣传交流。

(六 )完成浙江省民政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事业编制 15名 。设主

任 1名 ,副 主任 2名。

第五条 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全

额补助。
— 7—



第六条 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,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,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,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,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,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,发扬党内民主,加强党内监督,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,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,服务人才成长,促进事业发展。

第七条 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干部工作由浙江

省民政厅统一管理。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负责资产财

务和业务运行等事宜,不得承担行政职能,不得从事经营

活动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,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⒛⒛年 1月 ⒛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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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

机构编制规定

第-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为浙江省民政厅

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,机构规格为正处级。

第三条 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

和省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

党的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 :

(一 )拟订全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管理办法,开展社会

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,依授权开展其他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。

(二 )负责大救助信 J息 平台运行、核对机制建设。

(三 )承担全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统计、数据

挖掘、监测预警。

(四 )开展全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政策研究、咨

询宣传和业务指导。

(五 )完成浙江省民政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事业编制 13名 。

设主任 1名 ,副 主任 2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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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

政全额补助。

第六条 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

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,全面推进党

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 ,

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,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,不断提高党的

建设质量,发扬党内民主,加强党内监督,坚持党要管党、

从严治党,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

系群众的优势,服务人才成长,促进事业发展。

第七条 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的干部工作由浙

江省民政厅统一管理。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负责资

产财务和业务运行等事宜,不得承担行政职能,不得从事经

营活动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,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⒛20年 1月 ⒛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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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第-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,制定本规定。  ~
第二条 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更名为浙江省福利彩

,

票管理中心。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为浙江省民政厅所属
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,机构规格为正处级。

第三条 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 :

(一 )拟订本省行政区域福利彩票销售管理办法和工作

规范,统筹规划福利彩票市场布局。

(二 )向 国家福利彩票发行机构提出停止彩票品种或者

变更彩票品种审批事项的建议。

(三 )制定本省行政区域彩票销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(四 )奂责全省行政区域福利彩票销售系统的建设、运

营和维护。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可疑资金报告制度,保障

彩票销售安全。

(五 )负 责实施本省行政区域福利彩票销售系统数据管

理、资金归集结算、销售渠道和场所规划、物流管理、开奖

兑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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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组织实施全省行政区域福利彩票的形象建设、彩

票代销、营销宣传、人才队伍建设工作。

(七 )完成浙江省民政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事业编制⒛名。设主

任 1名 ,副主任 2名 。

第五条 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适

当补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,
第六条 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,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,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,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,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,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,发扬党内民主,加强党内监督,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,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,服务人才成长,促进事业发展。

第七条 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的领导班子 (含管理

岗位六级以上职员)由浙江省民政厅统一管理,工作人员的

人事工资经浙江省民政厅审核各案后实施。浙江省福利彩票

管理中心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其他干部人事和业务运行等事

宜,不得承担行政职能,不得偏离公益目标从事经营活动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,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⒛20年 1月 ⒛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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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机构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,制定本规定。 ~
第二条 浙江省假肢科研康复中心、浙江省兰溪七里坪

农场整合组建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。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为

浙江省民政厅所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,机构规格为正处级,

挂浙江省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牌子。

第三条 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方

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

领导。主要职责是 :

(一 )承担省级资金补助的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机构项

目第三方评估及资金使用绩效督查、评审辅助工作。

(二 )承担社会福利机构、养老服务和康复辅具行业标

准化建设辅助工作,协助社会福利机构和假肢、矫形器装配

机构行业管理。

(三 )组织实施康复辅具研发,建设示范性康复养老实

验基地。

(四 )组织建设全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、康复辅具

租赁网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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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组织实施全省民政服务对象开展假肢、矫形器等

康复辅具配置的公益项目。实施相关康复训练公益服务项目。

(六 )提供假肢、矫形器等康复辅具配置技术咨询和

评估。

(七 )开展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相关业务培训。

(八 )完成浙江省民政厅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四条 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在金华设工作点。

第五条 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事业编制 S3名 。设主任 1

名,副 主任 4名 。

第六条 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所需经费自理。

第七条 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的路

线方针政策,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,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

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,把制度建

设贯穿其中,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,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,

发扬党内民主,加强党内监督,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,

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

势,服务人才成长,促进事业发展。

第八条 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领导班子 (含管理岗位六

级以上职员)由浙江省民政厅统一管理,工作人员的人事工

资经浙江省民政厅审核各案后实施。浙江省社会福利中心按

照管理权限负责其他干部人事和业务运行等事宜,不得承担

行政职能,不得偏离公益目标从事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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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原浙江省假肢科研康复中心、浙江省兰溪七里

坪农场的机构编制事项不再有效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,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uo年 1月 20日 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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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组织部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医保局。

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 2020肖F1'目 20日 印J之


